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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2017—0201）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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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承包人（全称）：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

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新校区建设

二期（统计与大数据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施工项目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

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新校区建设二期（统计与大数据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施工项目。

2.工程地点：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白沙校区。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豫发改社会〔2022〕834 号 。

4.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及自筹 。

5.工程内容：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新校区建设二期（统计与大数据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规划建筑总面积 28000 平方米（地上 23000 平方米，地下 5000 平方米），

建设内容包括统计与大数据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A、B栋，管网等配套附属设施等工程。

6.工程承包范围： 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设计图纸、澄清及补充答疑中要求

的全部范围内的施工 。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 2024 年 4 月 15 日（以开工令日期为准）。

计划竣工日期：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 590 天（含法定节假日）。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

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本项目实际工期计

算以开工令之日起，至完成承包范围内的全部内容并通过联合验收之日止。

三、质量标准

合格，争创“中州杯“或“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大写） 壹亿零伍佰玖拾捌万零柒佰肆拾捌元捌角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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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80748.89 元)， 其中，不含税价款为：人民币（大写） 玖仟柒佰贰拾叁万

零肆拾肆元捌角伍分 (¥ 97230044.85 元) ，增值税款为：人民币（大写）捌佰柒拾

伍万零柒佰零肆元零肆分 (¥ 8750704.04 元)，增值税税率为： 9 % ，如果增值

税税率随国家政策或其他原因变动时，则合同中约定的对应价款随之调整。

2.合同价格形式： 固定单价合同 。

五、项目经理

承包人项目经理： 周成 。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

（2）投标函及其附录；

（3）本合同协议书；

（4）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5）通用合同条款；

（6）技术标准和要求；

（7）图纸；

（8）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9）招标文件；

（10）投标文件；

（11）往来函等其它双方认可的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

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

或盖章。

七、承诺

1.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

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2.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

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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